三亚市吉阳区关于批发类企业达限纳统
奖励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海南省进一步促进文体旅商展联动扩大消费若干措施》《三亚市加强文体旅商展联动进一步促进消费的若干措施》（修订版）有关规定，支持我区批发企业达限纳统，有效促进我市经济平稳健康增长，支持达限纳统批发业发展，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奖励对象 
本细则支持对象为达限纳统批发业，具体如下：
    （一）在三亚市吉阳区开展实际经营活动的企业。
（二）申报时未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名录；未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信用中国（海南三亚）”网站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无欠缴税款。
（三）申报企业近10年内未纳入国家统计局统计一套表联网直报平台统计，从2025年起首次升规纳入国家统计局统计一套表联网直报平台统计，且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正常联网直报统计数据。 
（四）申报通知或指南明确的其他条件。
二、奖励标准和条件
2025 年、2026年，当年营业收入达到限额以上单位标准，并纳入我省限额以上统计单位的批发企业（含个体工商户），每家给予 8万元奖励。 该奖励不与《三亚市企业小升规奖励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修订版）同享。
三、资金申请
企业按年度在海南省惠企政策兑现服务系统上申报并提交资金申请材料。
     系统链接：https://hqzc.wssp.hainan.gov.cn/#/home。
（一）申报时间：2025 年度资金申报时间：2026 年 1 月 1日-3 月 31 日。2026 年度资金申报时间：2027 年 1 月 1 日-3 月31 日。逾期未申报视同自动放弃。
（二）申报材料清单：
1.申报表（见附件1）；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申报承诺书（见附件2）；
4.其他证明材料。
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四、资金审核及拨付
（一）资金审核。区商务局受理申报材料后，组织开展核查评审（可聘请第三方）。向税务部门核实企业是否存在欠税等违规行为，向市场监管部门核实企业是否存在违规经营或失信行为。就企业是否达限纳统征求统计部门意见。向应急管理、市场监管、消防、住建等有关部门征求企业安全生产意见，申报企业近三年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或存在有关部门督办但未完成整改安全生产问题的，不予支持。
（二）资金公示。由区商务局在海易兑平台上对拟奖励企业及标准进行公示，时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
（三）资金拨付。根据公示情况，三亚市吉阳区商务局向三亚市吉阳区财政局提出奖励资金申请，区财政局下达奖励资金给区商务局，由区商务局按规定程序兑付奖励资金。
五、相关要求
（一）申报企业不得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奖励资金。
（二）获得奖励资金支持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账务处理，严格按照规定使用资金，并自觉接受财政、商务、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凡违反上述规定的企业，要主动退还骗取的奖励资金，且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本细则中的奖励资金，失信行为将被推送至三亚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纳入信用记录。对情节严重的，将依照有关规定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四）本实施细则由三亚市吉阳区商务局负责解释。实施细则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或行业发展情况发生变化时，三亚市吉阳区商务局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修订。本细则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日。
（五）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1.支持批发企业达限纳统奖励资金申报表
2.申报承诺书 




附件1
支持批发企业达限纳统奖励资金申报表
	申报主体名称
	

	联系人及电话
	

	[bookmark: _GoBack]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开户银行及账号
	

	主营业务
	

	申报年度
	
	纳统时间
	年  月

	申报年度营业收入
（万元）
	
	申报奖励资金（万元）
	

	申请单位意见
	我单位承诺，对本申报表和所附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

法定代表人签名：
企业公章：





附件2
申报承诺书

我企业_____________（全称）_________________（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于____年____月____日申报批发企业达限纳统与营收上规模奖励资金事宜,我企业郑重承诺：
  一、自觉遵守国家和海南省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与市场竞争,自觉遵守行业道德规范,坚决抵制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对提交各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确保申请材料合法合规。本企业和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三、截止申报时间未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未被信用中国列为失信惩戒对象名单。
  四、承诺在申报、使用奖励资金过程中不存在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承诺按照实际经营3年内保持主营业务的稳定性,不得向其他省市转移主营业务。
  五、主动并自愿接受并接受三亚市吉阳区商务局、三亚市吉阳区财政局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